
客戶及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現同意如下（以下簡稱“本條款及條件”）：

設備／配件銷售

1. 支付設備／配件款項
1.1 於交付設備或配件時，客戶須向本公司繳付購買設備或配件之全部款項或未繳之有關餘額。倘設備或配件已送交客戶，而客戶尚未清付未�

�繳之餘額，則本公司有權沒收已支付的按金及向客戶取回有關設備或配件。

2. 所有權及風險
2.1 本公司維持擁有有關設備或配件之所有權直至客戶清付購買設備或配件之全部款項，但毀壞或滅失之風險將於有關之設備或配件在客戶接�

�收同時轉移給客戶承擔。

3. 保用
3.1 有關設備之保用期自購買日起計12個月，而配件之保用期自購買日起計6個月或12個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在保用期內，倘有關設備�

�及配件轉售予第三人，新所有人仍可繼續享有應有之保用直至期限屆滿因為止。
3.2 在保用期內，客戶僅享有維修及更換的權利。
3.3 在下列情況下，有關之保用將視為無效及不產生效力：（A）倘設備或配件或其部份之缺陷、異常或故障乃由（I）不正常使用而導致損耗�

�；或（II）疏忽或故意損壞；或（III）設備或配件以任何形式被粗暴處理或擅自改動；或（IV）將設備或配件以異於原用途使用；（V）沒�
�有按照製造商的建議存放、運輸或使用，尤其是置於過熱或過潮濕的情況；（VI）手機受撞擊、擠壓或浸於液體內；（VII）未經本公司允�
�許下之更改或維修；或（B）倘由製造商置於設備或配件上的安全、防更改或保證封條被破壞。

3.4 本公司因應客戶之要求而提供非保用範圍之維修或更換服務，但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所適用之收費，而該收費得隨時調整。

服務提供

4. 服務
4.1 本公司在遵守本條款及條件和根據訂立的提供服務合同（以下簡稱“合同”），根據客戶所訂購及選擇之服務計劃（“服務計劃”）向客�

�戶提供流動電話服務（“服務”）。惟需事先取得澳門電信管理局之同意，本公司有權更改服務計劃及調整收費。
4.2 客戶需選定其欲訂購的服務功能（“選擇功能”）。本公司保留權利對服務功能隨時作出必要的調整措施，以確保服務質素。
4.3 客戶可要求提供國際電訊服務，但本公司將按照本條款及條件及當時相關電訊服務供應商所訂定的條款及條件，提供有關國際電訊服務給�

�客戶。
4.4 本公司不會提供電話簿或電話號碼查詢服務。
4.5 本公司提供漫遊服務予客戶，僅限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與本公司有漫遊協定的國家使用電訊服務。本公司可隨時訂立或終止漫遊協�

�定，而毋須預先知會客戶。

5. 智能咭
5.1 本公司會為客戶提供一張智能咭，以使用本公司有關服務。
5.2  客戶用智能咭一起配備使用的電訊設備，必須為澳門電信管理局所批准使用的型號，始能享用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
5.3� 客戶承認本公司對於填寫，納入，列明或任何其他包含在智能咭內的資料（客戶自行存置的資料除外）有絕對及專屬所有權並承諾不論任�

�何時候絕對將有關資料予以保密。
5.4 客戶承諾妥為保存智能咭及不容許其他人（本公司或經本合同授權之人士除外），擁有或操控智能咭。客戶承諾不複製、摘錄、變更、損�

�壞或以任何方法盜用任何儲存於智能咭內的資料及不容許，不批准或不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6. 按金
6.1 本公司保留權利隨時：

(a)   要求客戶提交一筆按金，以保證及擔保客戶準時履行其所有的義務、繳付與服務或履行任何其他因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而產生的負擔
及債務；

(b)   調升按金金額。
�按金由本公司保留而客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的權利。
�按照本公司的標準訂定按金金額。要求客戶繳付按金之通知可以任何形式發出，包括但不限於電話、發短訊至登記號碼、電郵或書面通知。

6.2 在不損及任何其他本公司能針對客戶的權利下，本公司有權利用按金進行抵消任何因合同、本條款及條件或任何其他與本公司訂立之合同�
�而生之債務或者任何因客戶不遵守或不履行所適用的合同、條款及條件而蒙受的損失或損害的有關債務。

6.3 根據上款規定，在合同終止或本公司因合同或本條款或條件向客戶有權收取的索償被完全清付後（以較後發生為準），按金或其餘款會無�
�息退回客戶。

7. 支付服務費用
7.1 客戶於簽訂合同的同時，須按照本公司規定預繳所選擇的服務計劃的首月服務費及附加功能費用及其他任何本公司要求的費用，而本公司�

�對客戶所繳付的任何金額，有絕對的決定權。客戶所繳付的金額，不生任何利息。
7.2 本公司將會把有關服務收費詳列於月結單上並每月發送給客戶。月結單上訂明的金額，為最後及已確定的金額，而客戶有義務支付之。客�

�戶須於月結單上訂明的最後繳款日或在本公司所指定的其他期限內，繳付相關款項。
7.3 客戶必須按此條款全數付清，不得作任何扣除或抵消。所有收費均以澳門幣為結算單位，除非本公司另有註明。
7.4 以郵遞方式付款的風險概由客戶承擔。本公司在收到該應繳款項後，方視客戶已正式繳費。

流動電話服務條款及條件 7.5 履行付款時間至為重要。倘客戶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繳付有關費用，本公司有權對任何未繳款項收取遲延利息，利率為月息兩厘(2%)，由到�
�期日起計算，直至欠款全數繳付為止。遲延利息按日計算。按月計算，直至欠款全數繳付為止。有關利息將按日積累。

7.6 凡客戶於戶口內登記超過一個提供服務合同，本公司有權將其中一個合同的付款餘額或按金轉移至另一個合同，以抵消其他合同已到期的�
�欠款。

7.7� 就月結單上收取的費用有任何異議，必須於發單日起計15天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公司提出；期限屆滿，月結單上之費用將被客戶視為正確、�
�應繳付及其接受的。

8. 中止及終止服務
8.1 當下列任一情況(不履行情況)發生時，本公司有權立即中止服務，且無需預先通知客戶：

(a) 凡客戶應繳的任何性質的費用或款項逾期未繳；
(b)凡客戶違反本條款及條件；
(c) 凡客戶或任何經合同授權人士濫用有關服務；
(d)凡客戶死亡或處於清算中或無償還能力者，或與債權人就其債務重新作出安排，或協議進行清算；
(e) 凡智能咭遺失或被盜；
(f) 凡客戶抄襲、摘錄、變更、損壞或以其他形式填寫，納入，儲存，或以其他方法注入包含於智能咭內任何資料以作干擾或容忍、批准或

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g)凡客戶修改、變更或以任何方式干擾用於本服務的設備或配件或容忍、批准或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h)凡客戶或任何經合同授權人士利用服務作非法或欺詐用途，或透過服務向本公司其他客戶或僱員使用粗言穢語、不雅言詞，或容忍、批

准或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i) 凡客戶未按本條款第6條繳付按金；
(j) 凡服務費用超過本公司隨時制定的信用限額；
(k) 凡客戶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其知悉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l) 凡本公司須遵從司法機關，政府或監管當局的任何命令，指示，裁決或指引。

8.2 本公司或客戶只需以最少提前5個工作天向他方作出書面通知，便可隨時終止合同而毋須提出合理理由。
8.3 在不損及合同所載其他條款的權利下，本公司有權在發生任一8.1款所指的不履行情況起，最少提前3個工作天，向客戶作出書面通知以終止�

�合同。
8.4� 終止合同並不損及本公司對客戶當時所擁有的權利及/或索償，並且不免除客戶履行本身義務的責任，包括繳付所有費用，罰款及應繳的手�

�續費。終止合同導致任何債務即時到期。
8.5 倘客戶根據第8.2條所述的原因而終止合同，則客戶仍須繼續承擔所有與提供服務有關的費用直至本公司收到有關終止合同的預先通知及�

�視之為生效。
8.6� 倘客戶根據第8.2條所述的原因或8.3條所指的情況下於合約期限未屆滿之前終止合同，本公司有權向客戶要求合同中所訂定的算定損耗賠

償。
8.7� 於合同及服務終止後，本公司保留權利將客戶的服務號碼分配予其他客戶。
8.8� 倘客戶與本公司訂立了多於一個的提供服務合同，當發生任一8.1款所指的不履行情況，本公司有權解除接駁並即時中止所有合同的服務，�

�以及終止該等合同。

9. 重新接駁
9.1 凡服務基於發生任一不履行情況而導致中止，而合同並未按8.3款所指被終止，本公司可以按客戶要求，在客戶清付所有已到期或尚欠的�

�費用、支付一項按金及重新接駁費後，為客戶重新提供服務。按金及重新接駁費之金額由本公司全權訂定。

10. 流動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
10.1 凡登記用於服務的流動通訊設備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或智能咭被改變、被僞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不當使用，客戶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及�

�要求本公司中斷服務。客戶並須於3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確認有關事故及中止服務事宜。
10.2 於設備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或智能咭被改變、被僞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不當使用本公司被通知及被要求中止服務期間，客戶仍須繼續承�

�擔所有的通話及服務費用。
10.3 在報失的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尋回後，本公司可以按照客戶的要求重新接駁服務於該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惟客戶必須清付所有已到�

�期但未繳付之費用，以及繳付本公司當時的重新接駁費。重新接駁費之金額全權由本公司訂定，亦可於重新提供服務前檢驗該通訊設備及�
�智能咭。

11. 確認身份資料
11.1 客戶須向本公司提交所有文件以核實該客戶所提供的資料為真實和準確無誤。在客戶向本公司提交文件並證明資料真實和準確無誤之前，�

�本公司保留不向客戶提供任何服務的權利。
11.2 凡客戶為一公司或商業場所，本公司有權要求客戶提供由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商業登記證明。
11.3 以個人名義訂定合同之客戶必須年滿十八歲，本公司保留權利要求客戶提供擔保人。

12. 使用個人資料
12.1 客戶允許本公司使用及／或披露公司持有其個人或按照合同被允許使用服務的人士之資料，作為本公司履行任何義務又或行使合同賦予之�

�權利之用。
12.2�� 客戶允許本公司收集、儲存及處理其個人資料，以便本公司提供服務及遵守有關法律；同時接受若客戶未能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的個人資料

時，可能導致本公司無法提供部份或全部服務之情況。
12.3� 通過申請服務，客戶允許本公司將其個人資料轉移到向本公司提供服務（如：漫遊、賬單、欠款回收、客戶服務查詢或付款處理）之第三

方。此外，為著提供服務所必要之情況下，客戶亦明確同意本公司將其個人資料轉移到特區以外的地方。

13. 責任範圍
13.1 除卻法律上不可免除之責任外，凡因客戶在使用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增值服務及／或選擇功能而出現（I）服務，增值服務及／或選擇功�

�能服務中斷或失效；或（II）客戶與其他人通訊時發生任何失效，延誤或錯誤；或（III）客戶在使用服務傳送訊息時發生失效或延誤；或
（IV）在啓動或、停止服務時發生失效或延誤；或（V）客戶之通訊設備未獲允許使用的服務等，令客戶或任何人士須以任何方式承受、�
�承擔或蒙受任何費用支出、債務、開支、毀損或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13.2 無論任何情況下，於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因使用服務或根據合同而引致其須以任何方式承受、承擔或蒙受任何收入損失（不論直接或間接）�
�，盈利或其他損失，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3.3 透過附加功能服務提供的資訊乃由第三者提供，本公司和第三者將不保證此等資訊（不論其性質為何）的準確性、完整性及／或一致性，�
�且不承擔任何因此而導致任何方式或人士所蒙受損失的責任。當使用及存取此等可供使用的資訊時，即客戶或任何使用者以不可撤銷及無�
�條件地接受及同意此排除責任的條款。

一般條款

14. 更改
14.1 本公司保留權利，在通知客戶情況下，隨時更改本協議所載的全部或部分條款及條件或增添新條款及條件。

15. 合同地位轉讓
15.1 客戶承諾，在未獲本公司同意之前，不將合同的任何權利及義務讓與、轉移、許可或以其他形式轉讓給第三人。
15.2 在客戶及受讓人簽妥按本公司指定方式的轉讓協議，及客戶清付源自合同所有尚欠的費用後，本公司始會同意是項轉讓。
15.3 客戶不可以讓與、轉移、許可或以其他形式轉讓本公司所發出的流動電話號碼。

16. 排除審判權協議及適用法律
16.1 合同及本條款及條件是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管及解釋。雙方立約人同意，就所有衍生自合同及條款及條件的爭議，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院具有專屬管轄權。

17. 不可抗力
17.1 凡因偶然或不可抗力下而導致遲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之全部或部分，從而造成任何損失或損害，或者引致遲延履行或不履�

�行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的原因，並不是本公司的過錯或疏忽所造成，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戰爭來臨的威脅、暴動、或其他群眾騷動行為、�
�叛亂、天災、政府或任何國家權威當局所實行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工商業爭議、火災、爆炸、風暴、水災、閃電、地震及其他自然災害，�
�本公司概不負責。

18. 通知
18.1 有關根據本條款及條件所發給客戶的任何通知或許可，公司可親自提交與客戶，或以一般郵遞或圖文傳真方式發送至合同所載的登記地址�

�或客戶所提供的其他地址，或以語音通話、短訊或電郵等電子郵遞形式傳送給客戶。凡以圖文傳真或短訊或親自發送的通知或許可，皆視�
�作客戶即時收到，以電子郵遞形式，如電郵及一般郵遞方式傳送的，則於寄出後24及48小時視作客戶收到

19. 縮減
19.1 若本條款及條件的其中任何條款被視為無效或非有效，該等條款不影響本條款及條件其餘條款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可對抗性。

20. 協定
20.1 本條件及條款自客戶向本公司訂購服務起開始適用，且適用於所有在此規定之範圍。本公司可與客戶以書面訂立其他額外之條款及條件。

21. 解釋
21.1 本條件及條款內之眾數詞須包括單數，反之亦然；而文中提及任何一種性別，須包括所有性別；而文中提及的人，須包括自然人及法人。
21.2 本條款及條件以中文、葡文及英文撰寫。本協議如有任何不一致或解釋上的衝突，概以中文及葡文版本為準。中文或葡文版本均載於本公�

�司之網址www.smartone.com/mo，或客戶可親臨本公司銷售或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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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編號T&C 01-05 (流動電話服務條款及條件)

如需索取條款及條件，請親臨 SmarTone任何門市或致電 SmarTone客戶服務熱線或瀏覽smartone.com



客戶及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現同意如下（以下簡稱“本條款及條件”）：

設備／配件銷售

1. 支付設備／配件款項
1.1 於交付設備或配件時，客戶須向本公司繳付購買設備或配件之全部款項或未繳之有關餘額。倘設備或配件已送交客戶，而客戶尚未清付未�

�繳之餘額，則本公司有權沒收已支付的按金及向客戶取回有關設備或配件。

2. 所有權及風險
2.1 本公司維持擁有有關設備或配件之所有權直至客戶清付購買設備或配件之全部款項，但毀壞或滅失之風險將於有關之設備或配件在客戶接�

�收同時轉移給客戶承擔。

3. 保用
3.1 有關設備之保用期自購買日起計12個月，而配件之保用期自購買日起計6個月或12個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在保用期內，倘有關設備�

�及配件轉售予第三人，新所有人仍可繼續享有應有之保用直至期限屆滿因為止。
3.2 在保用期內，客戶僅享有維修及更換的權利。
3.3 在下列情況下，有關之保用將視為無效及不產生效力：（A）倘設備或配件或其部份之缺陷、異常或故障乃由（I）不正常使用而導致損耗�

�；或（II）疏忽或故意損壞；或（III）設備或配件以任何形式被粗暴處理或擅自改動；或（IV）將設備或配件以異於原用途使用；（V）沒�
�有按照製造商的建議存放、運輸或使用，尤其是置於過熱或過潮濕的情況；（VI）手機受撞擊、擠壓或浸於液體內；（VII）未經本公司允�
�許下之更改或維修；或（B）倘由製造商置於設備或配件上的安全、防更改或保證封條被破壞。

3.4 本公司因應客戶之要求而提供非保用範圍之維修或更換服務，但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所適用之收費，而該收費得隨時調整。

服務提供

4. 服務
4.1 本公司在遵守本條款及條件和根據訂立的提供服務合同（以下簡稱“合同”），根據客戶所訂購及選擇之服務計劃（“服務計劃”）向客�

�戶提供流動電話服務（“服務”）。惟需事先取得澳門電信管理局之同意，本公司有權更改服務計劃及調整收費。
4.2 客戶需選定其欲訂購的服務功能（“選擇功能”）。本公司保留權利對服務功能隨時作出必要的調整措施，以確保服務質素。
4.3 客戶可要求提供國際電訊服務，但本公司將按照本條款及條件及當時相關電訊服務供應商所訂定的條款及條件，提供有關國際電訊服務給�

�客戶。
4.4 本公司不會提供電話簿或電話號碼查詢服務。
4.5 本公司提供漫遊服務予客戶，僅限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與本公司有漫遊協定的國家使用電訊服務。本公司可隨時訂立或終止漫遊協�

�定，而毋須預先知會客戶。

5. 智能咭
5.1 本公司會為客戶提供一張智能咭，以使用本公司有關服務。
5.2  客戶用智能咭一起配備使用的電訊設備，必須為澳門電信管理局所批准使用的型號，始能享用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
5.3� 客戶承認本公司對於填寫，納入，列明或任何其他包含在智能咭內的資料（客戶自行存置的資料除外）有絕對及專屬所有權並承諾不論任�

�何時候絕對將有關資料予以保密。
5.4 客戶承諾妥為保存智能咭及不容許其他人（本公司或經本合同授權之人士除外），擁有或操控智能咭。客戶承諾不複製、摘錄、變更、損�

�壞或以任何方法盜用任何儲存於智能咭內的資料及不容許，不批准或不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6. 按金
6.1 本公司保留權利隨時：

(a)   要求客戶提交一筆按金，以保證及擔保客戶準時履行其所有的義務、繳付與服務或履行任何其他因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而產生的負擔
及債務；

(b)   調升按金金額。
�按金由本公司保留而客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的權利。
�按照本公司的標準訂定按金金額。要求客戶繳付按金之通知可以任何形式發出，包括但不限於電話、發短訊至登記號碼、電郵或書面通知。

6.2 在不損及任何其他本公司能針對客戶的權利下，本公司有權利用按金進行抵消任何因合同、本條款及條件或任何其他與本公司訂立之合同�
�而生之債務或者任何因客戶不遵守或不履行所適用的合同、條款及條件而蒙受的損失或損害的有關債務。

6.3 根據上款規定，在合同終止或本公司因合同或本條款或條件向客戶有權收取的索償被完全清付後（以較後發生為準），按金或其餘款會無�
�息退回客戶。

7. 支付服務費用
7.1 客戶於簽訂合同的同時，須按照本公司規定預繳所選擇的服務計劃的首月服務費及附加功能費用及其他任何本公司要求的費用，而本公司�

�對客戶所繳付的任何金額，有絕對的決定權。客戶所繳付的金額，不生任何利息。
7.2 本公司將會把有關服務收費詳列於月結單上並每月發送給客戶。月結單上訂明的金額，為最後及已確定的金額，而客戶有義務支付之。客�

�戶須於月結單上訂明的最後繳款日或在本公司所指定的其他期限內，繳付相關款項。
7.3 客戶必須按此條款全數付清，不得作任何扣除或抵消。所有收費均以澳門幣為結算單位，除非本公司另有註明。
7.4 以郵遞方式付款的風險概由客戶承擔。本公司在收到該應繳款項後，方視客戶已正式繳費。

7.5 履行付款時間至為重要。倘客戶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繳付有關費用，本公司有權對任何未繳款項收取遲延利息，利率為月息兩厘(2%)，由到�
�期日起計算，直至欠款全數繳付為止。遲延利息按日計算。按月計算，直至欠款全數繳付為止。有關利息將按日積累。

7.6 凡客戶於戶口內登記超過一個提供服務合同，本公司有權將其中一個合同的付款餘額或按金轉移至另一個合同，以抵消其他合同已到期的�
�欠款。

7.7� 就月結單上收取的費用有任何異議，必須於發單日起計15天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公司提出；期限屆滿，月結單上之費用將被客戶視為正確、�
�應繳付及其接受的。

8. 中止及終止服務
8.1 當下列任一情況(不履行情況)發生時，本公司有權立即中止服務，且無需預先通知客戶：

(a) 凡客戶應繳的任何性質的費用或款項逾期未繳；
(b)凡客戶違反本條款及條件；
(c) 凡客戶或任何經合同授權人士濫用有關服務；
(d)凡客戶死亡或處於清算中或無償還能力者，或與債權人就其債務重新作出安排，或協議進行清算；
(e) 凡智能咭遺失或被盜；
(f) 凡客戶抄襲、摘錄、變更、損壞或以其他形式填寫，納入，儲存，或以其他方法注入包含於智能咭內任何資料以作干擾或容忍、批准或

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g)凡客戶修改、變更或以任何方式干擾用於本服務的設備或配件或容忍、批准或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h)凡客戶或任何經合同授權人士利用服務作非法或欺詐用途，或透過服務向本公司其他客戶或僱員使用粗言穢語、不雅言詞，或容忍、批

准或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i) 凡客戶未按本條款第6條繳付按金；
(j) 凡服務費用超過本公司隨時制定的信用限額；
(k) 凡客戶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其知悉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l) 凡本公司須遵從司法機關，政府或監管當局的任何命令，指示，裁決或指引。

8.2 本公司或客戶只需以最少提前5個工作天向他方作出書面通知，便可隨時終止合同而毋須提出合理理由。
8.3 在不損及合同所載其他條款的權利下，本公司有權在發生任一8.1款所指的不履行情況起，最少提前3個工作天，向客戶作出書面通知以終止�

�合同。
8.4� 終止合同並不損及本公司對客戶當時所擁有的權利及/或索償，並且不免除客戶履行本身義務的責任，包括繳付所有費用，罰款及應繳的手�

�續費。終止合同導致任何債務即時到期。
8.5 倘客戶根據第8.2條所述的原因而終止合同，則客戶仍須繼續承擔所有與提供服務有關的費用直至本公司收到有關終止合同的預先通知及�

�視之為生效。
8.6� 倘客戶根據第8.2條所述的原因或8.3條所指的情況下於合約期限未屆滿之前終止合同，本公司有權向客戶要求合同中所訂定的算定損耗賠

償。
8.7� 於合同及服務終止後，本公司保留權利將客戶的服務號碼分配予其他客戶。
8.8� 倘客戶與本公司訂立了多於一個的提供服務合同，當發生任一8.1款所指的不履行情況，本公司有權解除接駁並即時中止所有合同的服務，�

�以及終止該等合同。

9. 重新接駁
9.1 凡服務基於發生任一不履行情況而導致中止，而合同並未按8.3款所指被終止，本公司可以按客戶要求，在客戶清付所有已到期或尚欠的�

�費用、支付一項按金及重新接駁費後，為客戶重新提供服務。按金及重新接駁費之金額由本公司全權訂定。

10. 流動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
10.1 凡登記用於服務的流動通訊設備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或智能咭被改變、被僞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不當使用，客戶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及�

�要求本公司中斷服務。客戶並須於3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確認有關事故及中止服務事宜。
10.2 於設備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或智能咭被改變、被僞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不當使用本公司被通知及被要求中止服務期間，客戶仍須繼續承�

�擔所有的通話及服務費用。
10.3 在報失的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尋回後，本公司可以按照客戶的要求重新接駁服務於該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惟客戶必須清付所有已到�

�期但未繳付之費用，以及繳付本公司當時的重新接駁費。重新接駁費之金額全權由本公司訂定，亦可於重新提供服務前檢驗該通訊設備及�
�智能咭。

11. 確認身份資料
11.1 客戶須向本公司提交所有文件以核實該客戶所提供的資料為真實和準確無誤。在客戶向本公司提交文件並證明資料真實和準確無誤之前，�

�本公司保留不向客戶提供任何服務的權利。
11.2 凡客戶為一公司或商業場所，本公司有權要求客戶提供由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商業登記證明。
11.3 以個人名義訂定合同之客戶必須年滿十八歲，本公司保留權利要求客戶提供擔保人。

12. 使用個人資料
12.1 客戶允許本公司使用及／或披露公司持有其個人或按照合同被允許使用服務的人士之資料，作為本公司履行任何義務又或行使合同賦予之�

�權利之用。
12.2�� 客戶允許本公司收集、儲存及處理其個人資料，以便本公司提供服務及遵守有關法律；同時接受若客戶未能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的個人資料

時，可能導致本公司無法提供部份或全部服務之情況。
12.3� 通過申請服務，客戶允許本公司將其個人資料轉移到向本公司提供服務（如：漫遊、賬單、欠款回收、客戶服務查詢或付款處理）之第三

方。此外，為著提供服務所必要之情況下，客戶亦明確同意本公司將其個人資料轉移到特區以外的地方。

13. 責任範圍
13.1 除卻法律上不可免除之責任外，凡因客戶在使用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增值服務及／或選擇功能而出現（I）服務，增值服務及／或選擇功�

�能服務中斷或失效；或（II）客戶與其他人通訊時發生任何失效，延誤或錯誤；或（III）客戶在使用服務傳送訊息時發生失效或延誤；或
（IV）在啓動或、停止服務時發生失效或延誤；或（V）客戶之通訊設備未獲允許使用的服務等，令客戶或任何人士須以任何方式承受、�
�承擔或蒙受任何費用支出、債務、開支、毀損或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13.2 無論任何情況下，於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因使用服務或根據合同而引致其須以任何方式承受、承擔或蒙受任何收入損失（不論直接或間接）�
�，盈利或其他損失，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3.3 透過附加功能服務提供的資訊乃由第三者提供，本公司和第三者將不保證此等資訊（不論其性質為何）的準確性、完整性及／或一致性，�
�且不承擔任何因此而導致任何方式或人士所蒙受損失的責任。當使用及存取此等可供使用的資訊時，即客戶或任何使用者以不可撤銷及無�
�條件地接受及同意此排除責任的條款。

一般條款

14. 更改
14.1 本公司保留權利，在通知客戶情況下，隨時更改本協議所載的全部或部分條款及條件或增添新條款及條件。

15. 合同地位轉讓
15.1 客戶承諾，在未獲本公司同意之前，不將合同的任何權利及義務讓與、轉移、許可或以其他形式轉讓給第三人。
15.2 在客戶及受讓人簽妥按本公司指定方式的轉讓協議，及客戶清付源自合同所有尚欠的費用後，本公司始會同意是項轉讓。
15.3 客戶不可以讓與、轉移、許可或以其他形式轉讓本公司所發出的流動電話號碼。

16. 排除審判權協議及適用法律
16.1 合同及本條款及條件是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管及解釋。雙方立約人同意，就所有衍生自合同及條款及條件的爭議，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院具有專屬管轄權。

17. 不可抗力
17.1 凡因偶然或不可抗力下而導致遲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之全部或部分，從而造成任何損失或損害，或者引致遲延履行或不履�

�行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的原因，並不是本公司的過錯或疏忽所造成，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戰爭來臨的威脅、暴動、或其他群眾騷動行為、�
�叛亂、天災、政府或任何國家權威當局所實行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工商業爭議、火災、爆炸、風暴、水災、閃電、地震及其他自然災害，�
�本公司概不負責。

18. 通知
18.1 有關根據本條款及條件所發給客戶的任何通知或許可，公司可親自提交與客戶，或以一般郵遞或圖文傳真方式發送至合同所載的登記地址�

�或客戶所提供的其他地址，或以語音通話、短訊或電郵等電子郵遞形式傳送給客戶。凡以圖文傳真或短訊或親自發送的通知或許可，皆視�
�作客戶即時收到，以電子郵遞形式，如電郵及一般郵遞方式傳送的，則於寄出後24及48小時視作客戶收到

19. 縮減
19.1 若本條款及條件的其中任何條款被視為無效或非有效，該等條款不影響本條款及條件其餘條款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可對抗性。

20. 協定
20.1 本條件及條款自客戶向本公司訂購服務起開始適用，且適用於所有在此規定之範圍。本公司可與客戶以書面訂立其他額外之條款及條件。

21. 解釋
21.1 本條件及條款內之眾數詞須包括單數，反之亦然；而文中提及任何一種性別，須包括所有性別；而文中提及的人，須包括自然人及法人。
21.2 本條款及條件以中文、葡文及英文撰寫。本協議如有任何不一致或解釋上的衝突，概以中文及葡文版本為準。中文或葡文版本均載於本公�

�司之網址www.smartone.com/mo，或客戶可親臨本公司銷售或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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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編號T&C 01-05 (流動電話服務條款及條件)

如需索取條款及條件，請親臨 SmarTone任何門市或致電 SmarTone客戶服務熱線或瀏覽smartone.com



客戶及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現同意如下（以下簡稱“本條款及條件”）：

設備／配件銷售

1. 支付設備／配件款項
1.1 於交付設備或配件時，客戶須向本公司繳付購買設備或配件之全部款項或未繳之有關餘額。倘設備或配件已送交客戶，而客戶尚未清付未�

�繳之餘額，則本公司有權沒收已支付的按金及向客戶取回有關設備或配件。

2. 所有權及風險
2.1 本公司維持擁有有關設備或配件之所有權直至客戶清付購買設備或配件之全部款項，但毀壞或滅失之風險將於有關之設備或配件在客戶接�

�收同時轉移給客戶承擔。

3. 保用
3.1 有關設備之保用期自購買日起計12個月，而配件之保用期自購買日起計6個月或12個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在保用期內，倘有關設備�

�及配件轉售予第三人，新所有人仍可繼續享有應有之保用直至期限屆滿因為止。
3.2 在保用期內，客戶僅享有維修及更換的權利。
3.3 在下列情況下，有關之保用將視為無效及不產生效力：（A）倘設備或配件或其部份之缺陷、異常或故障乃由（I）不正常使用而導致損耗�

�；或（II）疏忽或故意損壞；或（III）設備或配件以任何形式被粗暴處理或擅自改動；或（IV）將設備或配件以異於原用途使用；（V）沒�
�有按照製造商的建議存放、運輸或使用，尤其是置於過熱或過潮濕的情況；（VI）手機受撞擊、擠壓或浸於液體內；（VII）未經本公司允�
�許下之更改或維修；或（B）倘由製造商置於設備或配件上的安全、防更改或保證封條被破壞。

3.4 本公司因應客戶之要求而提供非保用範圍之維修或更換服務，但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所適用之收費，而該收費得隨時調整。

服務提供

4. 服務
4.1 本公司在遵守本條款及條件和根據訂立的提供服務合同（以下簡稱“合同”），根據客戶所訂購及選擇之服務計劃（“服務計劃”）向客�

�戶提供流動電話服務（“服務”）。惟需事先取得澳門電信管理局之同意，本公司有權更改服務計劃及調整收費。
4.2 客戶需選定其欲訂購的服務功能（“選擇功能”）。本公司保留權利對服務功能隨時作出必要的調整措施，以確保服務質素。
4.3 客戶可要求提供國際電訊服務，但本公司將按照本條款及條件及當時相關電訊服務供應商所訂定的條款及條件，提供有關國際電訊服務給�

�客戶。
4.4 本公司不會提供電話簿或電話號碼查詢服務。
4.5 本公司提供漫遊服務予客戶，僅限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與本公司有漫遊協定的國家使用電訊服務。本公司可隨時訂立或終止漫遊協�

�定，而毋須預先知會客戶。

5. 智能咭
5.1 本公司會為客戶提供一張智能咭，以使用本公司有關服務。
5.2  客戶用智能咭一起配備使用的電訊設備，必須為澳門電信管理局所批准使用的型號，始能享用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
5.3� 客戶承認本公司對於填寫，納入，列明或任何其他包含在智能咭內的資料（客戶自行存置的資料除外）有絕對及專屬所有權並承諾不論任�

�何時候絕對將有關資料予以保密。
5.4 客戶承諾妥為保存智能咭及不容許其他人（本公司或經本合同授權之人士除外），擁有或操控智能咭。客戶承諾不複製、摘錄、變更、損�

�壞或以任何方法盜用任何儲存於智能咭內的資料及不容許，不批准或不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6. 按金
6.1 本公司保留權利隨時：

(a)   要求客戶提交一筆按金，以保證及擔保客戶準時履行其所有的義務、繳付與服務或履行任何其他因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而產生的負擔
及債務；

(b)   調升按金金額。
�按金由本公司保留而客戶沒有收取任何利息的權利。
�按照本公司的標準訂定按金金額。要求客戶繳付按金之通知可以任何形式發出，包括但不限於電話、發短訊至登記號碼、電郵或書面通知。

6.2 在不損及任何其他本公司能針對客戶的權利下，本公司有權利用按金進行抵消任何因合同、本條款及條件或任何其他與本公司訂立之合同�
�而生之債務或者任何因客戶不遵守或不履行所適用的合同、條款及條件而蒙受的損失或損害的有關債務。

6.3 根據上款規定，在合同終止或本公司因合同或本條款或條件向客戶有權收取的索償被完全清付後（以較後發生為準），按金或其餘款會無�
�息退回客戶。

7. 支付服務費用
7.1 客戶於簽訂合同的同時，須按照本公司規定預繳所選擇的服務計劃的首月服務費及附加功能費用及其他任何本公司要求的費用，而本公司�

�對客戶所繳付的任何金額，有絕對的決定權。客戶所繳付的金額，不生任何利息。
7.2 本公司將會把有關服務收費詳列於月結單上並每月發送給客戶。月結單上訂明的金額，為最後及已確定的金額，而客戶有義務支付之。客�

�戶須於月結單上訂明的最後繳款日或在本公司所指定的其他期限內，繳付相關款項。
7.3 客戶必須按此條款全數付清，不得作任何扣除或抵消。所有收費均以澳門幣為結算單位，除非本公司另有註明。
7.4 以郵遞方式付款的風險概由客戶承擔。本公司在收到該應繳款項後，方視客戶已正式繳費。

7.5 履行付款時間至為重要。倘客戶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繳付有關費用，本公司有權對任何未繳款項收取遲延利息，利率為月息兩厘(2%)，由到�
�期日起計算，直至欠款全數繳付為止。遲延利息按日計算。按月計算，直至欠款全數繳付為止。有關利息將按日積累。

7.6 凡客戶於戶口內登記超過一個提供服務合同，本公司有權將其中一個合同的付款餘額或按金轉移至另一個合同，以抵消其他合同已到期的�
�欠款。

7.7� 就月結單上收取的費用有任何異議，必須於發單日起計15天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公司提出；期限屆滿，月結單上之費用將被客戶視為正確、�
�應繳付及其接受的。

8. 中止及終止服務
8.1 當下列任一情況(不履行情況)發生時，本公司有權立即中止服務，且無需預先通知客戶：

(a) 凡客戶應繳的任何性質的費用或款項逾期未繳；
(b)凡客戶違反本條款及條件；
(c) 凡客戶或任何經合同授權人士濫用有關服務；
(d)凡客戶死亡或處於清算中或無償還能力者，或與債權人就其債務重新作出安排，或協議進行清算；
(e) 凡智能咭遺失或被盜；
(f) 凡客戶抄襲、摘錄、變更、損壞或以其他形式填寫，納入，儲存，或以其他方法注入包含於智能咭內任何資料以作干擾或容忍、批准或

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g)凡客戶修改、變更或以任何方式干擾用於本服務的設備或配件或容忍、批准或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h)凡客戶或任何經合同授權人士利用服務作非法或欺詐用途，或透過服務向本公司其他客戶或僱員使用粗言穢語、不雅言詞，或容忍、批

准或授權其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i) 凡客戶未按本條款第6條繳付按金；
(j) 凡服務費用超過本公司隨時制定的信用限額；
(k) 凡客戶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其知悉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
(l) 凡本公司須遵從司法機關，政府或監管當局的任何命令，指示，裁決或指引。

8.2 本公司或客戶只需以最少提前5個工作天向他方作出書面通知，便可隨時終止合同而毋須提出合理理由。
8.3 在不損及合同所載其他條款的權利下，本公司有權在發生任一8.1款所指的不履行情況起，最少提前3個工作天，向客戶作出書面通知以終止�

�合同。
8.4� 終止合同並不損及本公司對客戶當時所擁有的權利及/或索償，並且不免除客戶履行本身義務的責任，包括繳付所有費用，罰款及應繳的手�

�續費。終止合同導致任何債務即時到期。
8.5 倘客戶根據第8.2條所述的原因而終止合同，則客戶仍須繼續承擔所有與提供服務有關的費用直至本公司收到有關終止合同的預先通知及�

�視之為生效。
8.6� 倘客戶根據第8.2條所述的原因或8.3條所指的情況下於合約期限未屆滿之前終止合同，本公司有權向客戶要求合同中所訂定的算定損耗賠

償。
8.7� 於合同及服務終止後，本公司保留權利將客戶的服務號碼分配予其他客戶。
8.8� 倘客戶與本公司訂立了多於一個的提供服務合同，當發生任一8.1款所指的不履行情況，本公司有權解除接駁並即時中止所有合同的服務，�

�以及終止該等合同。

9. 重新接駁
9.1 凡服務基於發生任一不履行情況而導致中止，而合同並未按8.3款所指被終止，本公司可以按客戶要求，在客戶清付所有已到期或尚欠的�

�費用、支付一項按金及重新接駁費後，為客戶重新提供服務。按金及重新接駁費之金額由本公司全權訂定。

10. 流動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
10.1 凡登記用於服務的流動通訊設備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或智能咭被改變、被僞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不當使用，客戶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及�

�要求本公司中斷服務。客戶並須於3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確認有關事故及中止服務事宜。
10.2 於設備或智能咭遺失或被竊或智能咭被改變、被僞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不當使用本公司被通知及被要求中止服務期間，客戶仍須繼續承�

�擔所有的通話及服務費用。
10.3 在報失的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尋回後，本公司可以按照客戶的要求重新接駁服務於該通訊設備及／或智能咭。惟客戶必須清付所有已到�

�期但未繳付之費用，以及繳付本公司當時的重新接駁費。重新接駁費之金額全權由本公司訂定，亦可於重新提供服務前檢驗該通訊設備及�
�智能咭。

11. 確認身份資料
11.1 客戶須向本公司提交所有文件以核實該客戶所提供的資料為真實和準確無誤。在客戶向本公司提交文件並證明資料真實和準確無誤之前，�

�本公司保留不向客戶提供任何服務的權利。
11.2 凡客戶為一公司或商業場所，本公司有權要求客戶提供由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商業登記證明。
11.3 以個人名義訂定合同之客戶必須年滿十八歲，本公司保留權利要求客戶提供擔保人。

12. 使用個人資料
12.1 客戶允許本公司使用及／或披露公司持有其個人或按照合同被允許使用服務的人士之資料，作為本公司履行任何義務又或行使合同賦予之�

�權利之用。
12.2�� 客戶允許本公司收集、儲存及處理其個人資料，以便本公司提供服務及遵守有關法律；同時接受若客戶未能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的個人資料

時，可能導致本公司無法提供部份或全部服務之情況。
12.3� 通過申請服務，客戶允許本公司將其個人資料轉移到向本公司提供服務（如：漫遊、賬單、欠款回收、客戶服務查詢或付款處理）之第三

方。此外，為著提供服務所必要之情況下，客戶亦明確同意本公司將其個人資料轉移到特區以外的地方。

13. 責任範圍
13.1 除卻法律上不可免除之責任外，凡因客戶在使用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增值服務及／或選擇功能而出現（I）服務，增值服務及／或選擇功�

�能服務中斷或失效；或（II）客戶與其他人通訊時發生任何失效，延誤或錯誤；或（III）客戶在使用服務傳送訊息時發生失效或延誤；或
（IV）在啓動或、停止服務時發生失效或延誤；或（V）客戶之通訊設備未獲允許使用的服務等，令客戶或任何人士須以任何方式承受、�
�承擔或蒙受任何費用支出、債務、開支、毀損或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13.2 無論任何情況下，於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因使用服務或根據合同而引致其須以任何方式承受、承擔或蒙受任何收入損失（不論直接或間接）�
�，盈利或其他損失，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3.3 透過附加功能服務提供的資訊乃由第三者提供，本公司和第三者將不保證此等資訊（不論其性質為何）的準確性、完整性及／或一致性，�
�且不承擔任何因此而導致任何方式或人士所蒙受損失的責任。當使用及存取此等可供使用的資訊時，即客戶或任何使用者以不可撤銷及無�
�條件地接受及同意此排除責任的條款。

一般條款

14. 更改
14.1 本公司保留權利，在通知客戶情況下，隨時更改本協議所載的全部或部分條款及條件或增添新條款及條件。

15. 合同地位轉讓
15.1 客戶承諾，在未獲本公司同意之前，不將合同的任何權利及義務讓與、轉移、許可或以其他形式轉讓給第三人。
15.2 在客戶及受讓人簽妥按本公司指定方式的轉讓協議，及客戶清付源自合同所有尚欠的費用後，本公司始會同意是項轉讓。
15.3 客戶不可以讓與、轉移、許可或以其他形式轉讓本公司所發出的流動電話號碼。

16. 排除審判權協議及適用法律
16.1 合同及本條款及條件是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管及解釋。雙方立約人同意，就所有衍生自合同及條款及條件的爭議，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院具有專屬管轄權。

17. 不可抗力
17.1 凡因偶然或不可抗力下而導致遲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之全部或部分，從而造成任何損失或損害，或者引致遲延履行或不履�

�行合同或本條款及條件的原因，並不是本公司的過錯或疏忽所造成，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戰爭來臨的威脅、暴動、或其他群眾騷動行為、�
�叛亂、天災、政府或任何國家權威當局所實行的限制，或任何其他工商業爭議、火災、爆炸、風暴、水災、閃電、地震及其他自然災害，�
�本公司概不負責。

18. 通知
18.1 有關根據本條款及條件所發給客戶的任何通知或許可，公司可親自提交與客戶，或以一般郵遞或圖文傳真方式發送至合同所載的登記地址�

�或客戶所提供的其他地址，或以語音通話、短訊或電郵等電子郵遞形式傳送給客戶。凡以圖文傳真或短訊或親自發送的通知或許可，皆視�
�作客戶即時收到，以電子郵遞形式，如電郵及一般郵遞方式傳送的，則於寄出後24及48小時視作客戶收到

19. 縮減
19.1 若本條款及條件的其中任何條款被視為無效或非有效，該等條款不影響本條款及條件其餘條款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可對抗性。

20. 協定
20.1 本條件及條款自客戶向本公司訂購服務起開始適用，且適用於所有在此規定之範圍。本公司可與客戶以書面訂立其他額外之條款及條件。

21. 解釋
21.1 本條件及條款內之眾數詞須包括單數，反之亦然；而文中提及任何一種性別，須包括所有性別；而文中提及的人，須包括自然人及法人。
21.2 本條款及條件以中文、葡文及英文撰寫。本協議如有任何不一致或解釋上的衝突，概以中文及葡文版本為準。中文或葡文版本均載於本公�

�司之網址www.smartone.com/mo，或客戶可親臨本公司銷售或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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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索取條款及條件，請親臨 SmarTone任何門市或致電 SmarTone客戶服務熱線或瀏覽smartone.com


